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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6 版)
上述参与对象中，王懿伟、华朝花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象均为发行

人的核心员工。 发行人根据员工所任职务，在日常经营过程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等
因素来认定核心员工。

（2）设立情况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由中信证券担任管理人，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托管人。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并于 2021 年 01 月

27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SNV396。
（3）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有权“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

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 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
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以管理人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
的权属登记等权利；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停止或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参与、退出事
宜，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在不损害投资者实质利益的前提下，管理人有权根据
管理运作实际情况对集合计划管理运作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或补充明确，
并及时予以公告； 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股票的表决权由管理人按照法律规定代表资
产管理计划行使。 ”因此，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独立决定资
产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美迪凯员
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同时，中信证券亦出具相关承诺函，表明中信证券作
为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第八条关于可

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规定，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具有参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2021年 1月 20日，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战略投资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版上市战略配售， 拟认购数量不超
过本次发行的 10%。

综上，发行人已依据法律规范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关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的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战略配售核查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的核查，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6）限售安排及相关承诺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
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针对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减持安排，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各份额持有人
分别出具承诺如下：

“①本人作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 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②本人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
③本人认购本次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自有资金；
④本人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亦不

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本公司、 发行人或承销商存在不当行为或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情
形；

⑤本人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承诺均真实、全面、有效、
合法。 ”

3、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44030073882572XH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上
市） 法定代表人 张帆

注册资本 45, 605.443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5 月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腾飞工业大厦 B 座 13 层

营业期限 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电子产品、集成电路模块、
电子设备、机器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套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自有物业租
赁。

股东 张帆、汇发国际、大基金、四川宣邦、朱星火等

主要人员 柳玉平、Hou �Xueli (侯学理)、王丽、叶金春、Zhang �Lig ang（张利刚）、周波、傅必胜
等

主承销商核查了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顶科技”）的《营
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汇顶科技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
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据此，主承销商认为，汇顶科技为
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汇顶科技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1 张帆 206, 296, 376 45.07
2 汇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33, 262, 709 7.27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 075, 800 4.60
4 广州汇信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609, 476 3.41
5 四川宣邦科技有限公司 12, 221, 799 2.67
6 朱星火 11, 000, 000 2.40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 527, 378 2.3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 589, 443 1.44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
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448, 571 0.75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 883, 206 0.63

合计 322, 914, 758 70.54

汇顶科技系由张帆 45.07%控股的公司，张帆系汇顶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汇顶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汇顶科技（股票代码：603160.SH）是一家基于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的整体应用

解决方案提供商上市公司，总市值逾 670 亿元，目前主要面向智能终端、物联网及
汽车电子领域提供领先的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 并已成为安卓阵营全球指纹识
别方案第一供应商。 因此，汇顶科技属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汇顶科技作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汇顶科技出具的承诺函：1） 汇顶科技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
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
格；2）汇顶科技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
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汇顶科技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汇顶
科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汇顶科技
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汇顶科技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之一。 发行人已向汇顶科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为半导体晶圆光学解决方案， 此外发行人也向汇顶科技销售部分光学屏下指
纹识别模组用滤光片。2020年 1-6月，发行人向汇顶科技在半导体晶圆光学解决方
案销售收入为 2,978.41万元，在光学屏下指纹识别模组用滤光片销售收入为 211.97
万元，合计 3,190.38 万元，合计占发行人 2020年 1-6月总销售收入比例为 15.89%。

发行人与汇顶科技于 2021 年 2 月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汇顶科技将与
发行人在超薄屏下光学指纹以及合作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运用光学产品嫁接半导体技术， 为汇顶科技提供半导体晶圆级光学解
决方案，应用于 5G手机的超薄屏下光学指纹 IC，目前已经批量生产。 在该业务中，
发行人为汇顶科技核心供应商。

发行人提供的半导体晶圆级光学解决方案在汇顶科技全球首创的、 已规模商
用的超薄屏下光学指纹方案上将半导体晶圆光学解决方案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发
行人已具备相关加工技术相结合的量产能力，发行人技术工艺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2019年发行人与汇顶科技合作，开发出晶圆级光学解决方案，应用于超薄屏下光学
指纹识别 IC，使得发行人成为汇顶科技核心供应商之一。

双方将在超薄屏下光学指纹识别模组等现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强
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产品的市场覆盖。

（5）关联关系
经核查，汇顶科技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汇顶科技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

期财务报告， 汇顶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
金；同时，根据汇顶科技于 2021 年 2 月出具的承诺，汇顶科技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汇顶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汇顶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汇顶科技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4、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6205007396098183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注册资本 5321.532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07-25
住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综合办公楼 B 端四层

营业期限 2002-07-25�至 2022-07-25

经营范围
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设备及
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提供水、电、气及供热、
供冷等相关动力产品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
肖胜利、 肖智成、 刘建军、 崔卫兵等 179 名自然人和天水天资微电子产业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天水华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等 6 个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人员 肖胜利

主承销商核查了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的
《公司章程》，华天集团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
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据此，主承销商认为，华天集团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
公司。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华天集团的前十大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及出资信息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肖胜利 922.69 17.34%
2 肖智成 875.00 16.44%
3 刘建军 232.09 4.36%
4 崔卫兵 175.75 3.30%
5 天水天资微电子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62.00 3.04%
6 张玉明 151.19 2.84%
7 天水华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37.00 2.57%
8 天水华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23.00 2.31%
9 宋勇 120.90 2.27%
10 张兴安 120.60 2.27%

合计 3, 020.22 56.74%

上述股东中：肖胜利、肖智成、刘建军、张玉明、宋勇、常文瑛、周永寿、薛延童、
陈建军、崔卫兵、杨前进、乔少华、张兴安等 13 人（以下简称“肖胜利等 13 名自然
人”）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签署了《关于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
动协议》，自 2017年 10月 29日起，肖胜利等 13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拥有华天
集团的控制权，为华天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华天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华天集团是我国最早研制和生产集成电路的企业之一。 华天集团为上市公司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科技”）控股股东。 华天科技（股票代
码：002185.SZ）是国内主要半导体封测服务商上市公司，总市值逾 390 亿元，主要从
事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业务，产品覆盖计算机、网络通讯、消费电子及智能移
动终端、物联网、工业自动化控制、汽车电子等电子整机和智能化领域。 因此，华天
集团属大型企业。

华天集团主要产品有塑封集成电路、模拟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DC/DC 电
源、集成压力传感器、变送器共五大类 400 多个品种，其中主导产品塑封集成电路
年封装能力已达 30亿块。 华天集团产品以其优良的品质而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
军事工程、电子信息、工业自动控制等领域。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华天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华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1） 华天集团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
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
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
格；2）华天集团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
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华天集团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华天
集团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华天集团
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与华天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华天集团将

与发行人在半导体及封测领域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在光学镀膜和光学器件加工、 光学镜头模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工艺研

发经验， 华天集团及集团内下属企业将就光电器件封装继续和发行人保持紧密合
作，共同开发面向下一代的半导体光学技术，从而一起推动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

完整光电一体高集成度解决方案。 在硅光芯片中，发行人进行光路部分的光刻刻蚀
及镀膜加工， 华天集团及集团内下属封测业务企业进行后续的 flip-chip 倒装光电
集成封装；在 AR 光波导方案中，发行人进行光学棱镜和光栅加工，华天集团及集
团内下属封测业务企业进行图像微显示芯片封装， 并最终将二者集成为显示光路
模组。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华天集团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华天集团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财务报告，华天集

团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华天集
团于 2020 年 12 月出具的承诺， 华天集团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
有资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华天集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华天集团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华天集团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三）认购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协议约

定了认购数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款项支付；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保密条款；违约责任；转让与放弃；通知与送达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为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其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十五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
定。

经核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的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业务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
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经核查，汇顶科技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经核查，华天集团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同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中证投资、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汇顶科技、
华天集团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且发行人已对核查事项出
具承诺函。

四、主承销商律师核查意见
金杜律师事务所已对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为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其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十五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
定。

经核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的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业务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
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经核查，汇顶科技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经核查，华天集团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同时经金杜律师事务所核查，中证投资、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汇顶科技、华天
集团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且发行人已对核查事项出具承
诺函。

五、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且实施本次战略配售已完成了发行人

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上交所科创

板业务指引》《科创板首发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人选取

战略投资者的标准，且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求，具备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上交所
科创板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18 日

(上接 C16 版)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月 17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

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综上所述，中证投资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

司，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及《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四）项、第十五条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的相关规定。

4.�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

资金。
5.�关联关系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6.�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战略配售方案》，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
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中证投资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三）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与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签订的《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ZXZQJH[2021]5
号）（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美迪凯员工资
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2021年 1 月 26 日
募集资金规模 12, 5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 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证券
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
下简称基金业协会） 证券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公示栏目（https://gs.amac.org.
cn/amac-infodisc/res/pof/securities/index.html），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已经完成了基金
业协会的备案手续，产品编码为 SNV396。

2.�人员构成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美迪凯于 2020年 12 月 17 日

公告的《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美迪凯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战略投资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持有份额
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主要职务 是否为公司董

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的持

有比例

1 王懿伟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是 1, 000 8.00%

2 程黎 总经理助理 否 4, 500 36.00%
3 苏利国 总经理助理 否 1, 000 8.00%
4 龚建 总经理助理 否 700 5.60%
5 华朝花 财务总监 是 900 7.20%
6 高志坚 监事、总监 是 300 2.40%
7 吴岳 设计技术中心总监 否 300 2.40%

8 徐宝利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
监事、运营管理中心总

监
是 300 2.40%

9 杜枫 AH1&CW1专厂副厂
长 否 200 1.60%

10 余开封 品质管理中心副总监 否 200 1.60%

11 毛惠莉 大数据管理中心档案
负责人 否 200 1.60%

12 张巧其 市场开发中心副总监 否 200 1.60%
13 周星星 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 否 200 1.60%

14 薛连科 监事、科技管理中心副
总监 是 300 2.40%

15 陈银培 半导体技术中心副总
监 否 200 1.60%

16 金佳琪 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 否 200 1.60%

17 韩巍巍 超精密加工、晶圆研抛
技术中心副总监 否 200 1.60%

18 王刚 光学薄膜技术中心总
监助理 否 100 0.80%

19 田双江 生产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20 王晓刚 生产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21 刘连贵 生产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22 刘承亮 一分厂厂长助理 否 100 0.80%

23 陈佳 二分厂 &KS1 专厂厂
长助理 否 100 0.80%

24 金建艇 设备管理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25 邢刚 设计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26 李涛 新材料技术中心总监
助理 否 100 0.80%

27 李飞 模组组装技术中心厂
长助理 否 100 0.80%

28 丰迎冬 检测技术中心厂长助
理 否 100 0.80%

29 叶灵芝 党工办总监助理 否 100 0.80%

30 曹骏峰 大数据管理中心总监
助理 否 100 0.80%

31 张亚南 生产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32 张紫霞 董事会办公室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33 邵铭 生产技术中心总监助
理 否 100 0.80%

合计 12, 500 100.00%
3.�参与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的劳动关系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劳动合同， 上述 33 名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

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4.�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有权“（一）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三）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
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六）以管理人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
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七）按照合同约定，停止或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参

与、退出事宜，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九）在不损害投资者实质利益的前提
下， 管理人有权根据管理运作实际情况对集合计划管理运作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进
行调整或补充明确，并及时予以公告；……”

据此，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独立决定美迪凯员工资管计
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美迪凯员工资管计
划的实际支配主体，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5.�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1月 2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战略投资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拟设立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获配的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6.�资金来源
根据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出具的《关于参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本人用于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 ”

7.�限售安排
根据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确认函》，美
迪凯员工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个月；我司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
票”。

《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个月……”

因此，金杜认为，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承诺的股票锁定期限符合《实施办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

8.�战略配售资格
《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
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不少于 12 个月。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按照前款规定参与战略配售
的，应当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参与的人员姓名、担任
职务、参与比例等事宜。 ”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包括“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各参与人出具的《关于参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资产管理合
同》和各参与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符合《业务
指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综上所述， 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其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
办法》第十九条及《业务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的规
定。

（四）汇顶科技
1.�基本情况
根据汇顶科技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汇顶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882572XH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腾飞工业大厦 B 座 13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帆
注册资本 45, 605.443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5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2002年 5 月 31 日至 5000 年 1 月 1 日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电子产品、集成电
路模块、电子设备、机器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套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4 栋）。

根据汇顶科技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汇顶科技的相关公告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汇顶科技不存在营业期限
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
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汇顶科技
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汇顶科技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
gov.cn/），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汇顶科技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张帆 206, 296, 376 45.08%
2 汇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37, 821, 321 8.26%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 300, 070 4.65%
4 广州汇信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609, 476 3.41%
5 四川宣邦科技有限公司 12, 221, 799 2.67%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 027, 641 2.41%
7 朱星火 11, 000, 000 2.40%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 743, 233 1.47%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480, 406 0.76%

10 GIC�PRIVATE�LIMITED 3, 361, 812 0.73%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汇顶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告的《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
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汇顶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张帆，汇顶科技
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汇顶科技签订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汇顶科技（股票代码：603160.SH）是一家基于芯片设计和软件
开发的整体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上市公司，总市值逾 670 亿元，目前主要面向智能
终端、物联网及汽车电子领域提供领先的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并已成为安卓阵
营全球指纹识别方案第一供应商。 因此， 汇顶科技属大型企业。 ” 根据汇顶科技
《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汇顶科技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主要产品为指纹识别芯片和触控芯片，截至 2019 年底全球员工人数
超过 1,600人，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 647,325.45 万元；2020 年 1-6 月全球员工人数
超过 1,900人，营业收入为 305,609.65万元。

根据汇顶科技出具的承诺函，“一、 汇顶科技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
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
资格。 汇顶科技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诺认购数量的
发行人股票；二、汇顶科技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
月，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计算，汇顶科技不通
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三、汇顶科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汇顶科技为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汇顶科技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汇顶科技签订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汇顶科技于 2021 年 2 月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
署，汇顶科技将与发行人在超薄屏下光学指纹以及合作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运用光学产品嫁接半导体技术， 为汇顶科技提供半导体晶圆级光学解
决方案，应用于 5G手机的超薄屏下光学指纹 IC，目前已经批量生产。在该业务中，
发行人为汇顶科技核心供应商。

发行人提供的半导体晶圆级光学解决方案在汇顶科技全球首创的、 已规模商
用的超薄屏下光学指纹方案上将半导体晶圆光学解决方案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发
行人已具备相关加工技术相结合的量产能力，发行人技术工艺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2019 年发行人与汇顶科技合作，开发出晶圆级光学解决方案，应用于超薄屏下光
学指纹识别 IC，使得发行人成为汇顶科技核心供应商之一。 双方将在超薄屏下光
学指纹识别模组等现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
产品的市场覆盖。 ”

5.�资金来源
根据《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7423 号）及

汇顶科技《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汇顶科技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汇顶科技出具的承诺函，汇顶科技用于缴纳本
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
根据汇顶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汇顶科技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汇顶科技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汇

顶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汇顶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汇顶科技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
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汇顶科技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华天集团
1.�基本情况
根据华天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华天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07396098183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综合办公楼 B 端四层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注册资本 5, 321.5322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7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2年 7 月 25 日至 2002 年 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电子产品、集成电
路模块、电子设备、机器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套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4 栋）。

根据华天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华天集团出具的说明并经金杜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华天集团不存在营业期限
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
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华天集团
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天集团提供的公司章程、 股权结构图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华天集团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及出资信息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肖胜利 922.69 17.34%
2 肖智成 875.00 16.44%
3 刘建军 232.09 4.36%
4 崔卫兵 175.75 3.30%
5 天水天资微电子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62.00 3.04%
6 张玉明 151.19 2.84%
7 天水华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37.00 2.57%
8 天水华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23.00 2.31%
9 宋勇 120.90 2.27%
10 张兴安 120.60 2.27%

合计 3, 020.22 56.74%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上述股东中肖胜利、肖智
成、刘建军、张玉明、宋勇、常文瑛、周永寿、薛延童、陈建军、崔卫兵、杨前进、乔少
华、张兴安等 13 人（以下简称肖胜利等 13 名自然人）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签署了
《关于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自 2017 年 10 月 29 日

起，肖胜利等 13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拥有华天集团的控制权，为华天集团的
实际控制人。 ”华天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华天集团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华天集团是我国最早研制和生产集成电路的企业之一。 华天集
团为上市公司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科技）控股股东。 华天科
技（股票代码：002185.SZ）是国内主要半导体封测服务商上市公司，总市值逾 390
亿元，主要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业务，产品覆盖计算机、网络通讯、消费电
子及智能移动终端、物联网、工业自动化控制、汽车电子等电子整机和智能化领域。
因此，华天集团属大型企业。

华天集团主要产品有塑封集成电路、模拟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DC/DC 电
源、集成压力传感器、变送器共五大类 400 多个品种，其中主导产品塑封集成电路
年封装能力已达 30亿块。华天集团产品以其优良的品质而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
军事工程、电子信息、工业自动控制等领域。 ”

根据华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一、 华天集团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
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
资格。 华天集团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承诺认购数量的
发行人股票；二、华天集团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发行人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
月，持有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计算，华天集团不通
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三、华天集团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华天集团为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华天集团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
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发行人与华天集团签订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华天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
署， 华天集团将与发行人在半导体及封测领域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主要内容如
下：

发行人在光学镀膜和光学器件加工、 光学镜头模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工艺研
发经验， 华天集团及集团内下属企业将就光电器件封装继续和发行人保持紧密合
作，共同开发面向下一代的半导体光学技术，从而一起推动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
完整光电一体高集成度解决方案。在硅光芯片中，发行人进行光路部分的光刻刻蚀
及镀膜加工， 华天集团及集团内下属封测业务企业进行后续的 flip-chip 倒装光电
集成封装；在 AR 光波导方案中，发行人进行光学棱镜和光栅加工，华天集团及集
团内下属封测业务企业进行图像微显示芯片封装， 并最终将二者集成为显示光路
模组。 ”

5.�资金来源
根据《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甘正会审字

[2020]104号）， 华天集团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
资金；同时，根据华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华天集团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
均为其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
根据华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并经金杜核查，华天集团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根据华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华

天集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华天集团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限售期届满后，华天集团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华天集团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二、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出具

及出具的承诺函，战略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

的规定；中证投资、美迪凯员工资管计划、汇顶科技、华天集团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
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该等投资者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战略投资者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范玲莉

杨淞
二〇二一年月日


